《虎林市供热事故应急预案》起草说明

一、制定的可行性、必要性

建立健全虎林市供热事故应急机制，保证供热事故应急救援工作迅速、高效、有序进行，全面提高全市有效应对供热事故的能力，统一指挥协调各部门和相关企业开展应急救援、事故抢修、热力供应恢复等工作，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，减少供热事故对居民正常采暖的影响，维护正常社会秩序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，保证全市经济社会健康发展。

二、《虎林市供热事故应急预案》制定依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《黑龙江省城市供热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并与《虎林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相衔接，结合全市供热行业实际，制定本预案。 

三、主要内容

虎林市行政区域内由以下原因引发的48小时内不能恢复正常供热，或者造成不同程度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的供热事故均适用本预案。主要包括：

（1）地震等自然灾害导致供热管线断裂，泵房淹没、机电设备等供热设备设施严重损毁。 

（2）热源厂、泵房、管线等发生人为破坏、火灾、爆炸、倒塌，导致大面积停止供热。

（3）战争、恐怖活动导致热源厂停产、供热区域减压等。

（4）其他原因引发的，确需启动供热事故应急预案的情形。

